
关于免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新 HSKHSKHSKHSK考试费的通知

各高校汉语水平考试考点：

根据教外司来[1997]340 号《关于免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

HSK 考试费的通知》精神，汉考国际测试技术服务（北京）

中心有限公司决定，自即日起，对于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

华接受本科学历教育的留学生，来华后在本校报名参加新汉

语水平考试时，考点要给予一次免收考试费、仅缴纳 70 元

报名费的考试服务，70 元报名费留作考点考务费使用。来华

用汉语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本校报

名参加新汉语水平考试时，也照此办理。

上述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名单，每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秘

书处函告。请国内各高校考点依据国家留学基金委秘书处函

告的名单办理免收考试费事宜。

本校未设置汉语水平考试考点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，联

系汉考国际后，由汉考国际统一安排报名和考试事宜。

以上请遵照执行。

汉考国际测试技术服务（北京）中心有限公司

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一日


